
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）
（区知识产权局、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）
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乌高（新）市监不罚〔2026〕2号

当事人：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安宁渠镇卓奥生鲜超市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0104MACGLELE4F
经营场所：乌鲁木齐市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安宁渠镇安米西街

1900 号

经营者：李婧

身份证号：620523******200064
联系电话：186****5720
联系地址：乌鲁木齐市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安宁渠镇安米西街

1900 号

2025 年 12 月 22日，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上，

我局执法人员接收到当事人经营的原味瓜子经抽样检验不符合

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核查处置信息，2025 年 12 月 22 日，执法

人员向当事人送达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

监督抽检检验报告》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》。当场下

发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的食品，启动核查处置。7 个工作日内，当事人未提出异

议申请或复检申请。2025 年 12 月 22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以当事

人的行为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

（十三）项规定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为由报批

立案。








